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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租赁办公场所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或“阳光新

业”）的全资子公司北京瑞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瑞丰”、“承租

方”）拟与深圳市京基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基房地产”、“出租方”）

签署《房屋租赁合同》，拟承租深圳市深南东路5016号京基一百大厦A座6901-01A

单元作为办公场所，租赁房产建筑面积为1120.17平方米，租赁期限为两年，租

金为人民币250元/㎡/月（建筑面积），月租金合计为人民币280042.50元（大写： 

贰拾捌万零肆拾贰元伍角）。 

2、因出租方京基房地产属于公司控股股东京基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29.12%）的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关联方的认定

标准，京基房地产为公司关联法人，上述租赁办公场所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3、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1 规定，因公司董事长周磊先生现任京

基集团有限公司总裁职务，公司总裁熊伟先生现任京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职务，

公司董事、副总裁张志斐先生过去十二月内曾在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深

圳市京基百纳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副总裁职务，在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时，

前述三名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同意的

独立意见。 



4、上述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

将回避表决。 

5、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无需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概况 

名称：深圳市京基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3033209 

税号：914403001923033209 

注册资本：85000 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16号京基一百大厦 A座 7201 

法定代表人：陈华 

主要股东：深圳市京基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为京基集团有限公司和陈

辉，其中京基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京基房地产 80%股权，陈辉先生持有京基房地产

20%股权。股权结构图如下： 

 

成立时间：1994 年 12月 31日 

经营范围：在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物业管

理；金属材料、建筑材料、石油制品、化工产品及原料、木材、水产品、五金交

电、纺织品( 均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 )的购销；酒店管理；从事广告业务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进行广告经营审批登记的，另行办理审批登记后方可经

营）；自有物业租赁。 



2、历史沿革 

深圳市京基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前名为“深圳市京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于 1994 年 12 月成立，注册资金 8888 万元，是国家房地产开发一级资质企业，

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与物业管理服务。2008年 12月，公司注册资金由 8888

万元增至 85000 万元，名称变更为“深圳市京基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近三年

来，公司继续深耕深圳市场，并在深圳开发运作了多个房地产开发项目。 

3、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0.06.30（未经审计） 2019.12.31（经审计） 

资产总额 72,516,289,696.24 63,100,675,989.81 

负债总额 42,497,202,699.90 34,117,251,023.36 

股东权益总额 30,019,086,996.34 28,983,424,966.45 

项目 2020年 1-6月（未经审计）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4,400,868,746.91 9,426,433,624.13 

净利润 1,025,907,080.91 4,339,184,008.86 

4、京基房地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参考深圳市同等甲级写字楼的月租金水平及京基一百大

厦的市场租赁价格，遵循客观、公平、公允的原则，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确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房租租赁合同》的主要内容 

出租方（甲方）：深圳市京基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承租方（乙方）：北京瑞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 

（一）租赁房产位置、面积及用途： 

甲方将坐落与深圳市深南东路 5601号京基一百大厦 A座 6901-01A单元（以

下简称“租赁房产”出租给乙方使用；租赁房产的建筑面积为 1120.17 平方米；

租赁用途为办公。 

（二）租赁期限 

租赁期限： 2 年，即从 2020 年 9 月 20 日起至 2022 年 9 月 19 日止。 

（三）租金 

租金标准：2020 年 9 月 20 日至 2022 年 9 月 19 日租金为人民币 250

元/㎡/月（建筑面积），月租金合计为人民币 280042.50 元（大写： 贰拾捌万



零肆拾贰元伍角 ）；  

（四）物业管理及其他费用 

甲方委托深圳市京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京基一百物业服务中心（以下简称

“物业管理公司”）对京基一百大厦进行物业管理服务，乙方应于本合同签订时

与物业管理公司签署《物业管理服务合同》。 

租赁期间，乙方应承担的管理费（含正常办公时间空调费）、超时空调费、

水电费等其他费用按《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的相关约定，由乙方直接向物业管理

公司支付。 

（五）租赁保证金 

为确保乙方履行本合同项下约定的义务，乙方应当在本合同签订后七日内向

甲方支付租期末年2 个月租金标准作为租赁保证金，即租赁保证金为人民币

560085.00 元（大写： 伍拾陆万零捌拾伍元整 ）；本合同租赁期限届满且乙方

不再续租时，乙方将该租赁房产交还给甲方，且双方就租赁房产而产生的一切权

利和义务履行完毕后十个工作日内，甲方将租赁保证金退还乙方（不计利息）。 

（六）违约责任 

乙方应严格按照本合同第五条之约定支付租赁保证金，若乙方迟延支付租赁

保证金或未足额支付租赁保证金的，每迟延一日，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租赁保证金

总额的千分之五作为违约金，逾期超过十日的，视为乙方严重违约，甲方可选择

单方解除本合同。若甲方选择单方解除本合同的，甲方可在无须通知乙方的前提

下将该租赁房产收回并另行出租，乙方仍须支付本合同约定的足额租赁保证金总

额作为违约金。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经综合考虑公司办公成本、方便沟通及未来发展等问题，经询价和充分比

较，北京瑞丰拟与深圳市京基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

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未来长期发展及节约办公成本的需要，租赁价格合理公允，

交易公平公开，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相关关联交

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六、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本披露日，除本次交易外，公司及北京瑞丰与京基房地产未发生其



他关联交易；年初至本披露日，公司与京基集团有限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

交易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1.3145亿元（含截至本披露日借款利息人民币 145万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北京瑞丰拟与深圳市京基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房屋租赁合同》暨关联

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未来长期发展及节约办公成本的需要，租赁价格合理公允，交

易公平公开，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20年第七次临时

会议审议。 

（二）独立意见  

我们对北京瑞丰拟向控股股东京基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京基房地

产股份有限公司租赁办公场所事项进行了审核，经查询深圳市甲级写字楼租赁价

格及京基一百大厦的市场租赁价格，对比北京瑞丰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价格

后认为，此次协议的定价原则和履行方式遵循了市场原则，定价合理公允，交易

公开、公平，符合公司未来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关联交易认定合规准确，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 

八、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 2020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对第八届董事会 2020年第七次临时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房屋租赁合同。 

 

特此公告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